
浙江参与长三角港口一体化需谋新思路

秦诗立

随着港口功能的演进，港口建设已经进入第四代。长三角港口一体化需与长三角一体化相适应。浙江

要坚持宁波舟山港和上海港双核发展，合力做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坚持以深化推进浙沪洋山合作开发为

切入口，打造长三角港口一体化制高点

长三角港口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 12 月，国家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协同

推进长三角港航一体化发展六大行动方案》，明确“积极推进内河航道网络化、区域港口一体化、运输船

舶标准化、绿色发展协同化、信息资源共享化、航运中心建设联动化，协同推进港航一体化发展、绿色发

展、率先发展”。2019年 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推

动港航资源整合，优化港口布局，健全一体化发展机制，增强服务全国的能力，形成合理分工、相互协作

的世界级港口群。围绕提升国际竞争力，加强沪浙杭州湾港口分工合作，以资本为纽带深化沪浙洋山开发

合作，做大做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装箱枢纽港，加快推进宁波舟山港现代化综合性港口建设。”为浙江

省高质量参与长三角港口一体化明确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科学理解长三角港口一体化



（一）港口功能演进已进入第四代，需正视并尊重新特征

随着港口功能的演进，港口建设已经进入第四代，即港口被视作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强调港口

内部各业务间的系统、有序，还强调港口在整条供应链上的协调性，突出港口与港口之间、港口与航运公

司、港口与托运公司等的合作关系，以及港口与所在城市商务区、金融区、产业园区、物流园区等的合作

生态。强化港产城供应链的整体概念，对港口敏捷响应能力、网络柔性拓展能力、信息化水平提出了更高

要求。

（二）长三角港口一体化模式和形态需与长三角一体化适应

面对第四代港口的特性和要求，长三角港口一体化不仅是港口泊位资源整合重组，也不仅是各港口航

运业务、托运业务整合集成，还涉及到港口背后的产业园区、集疏运体系等建设与布局，以及所依托城市

的航运物流、金融保险、信息商务等建设发展，且与港口城市之间的产业经济、商贸联系、人员外来、科

技合作等生态息息相关。因此，长三角港口一体化需与长三角一体化相适应，长三角港口一体化的形态、

进程、步骤需与长三角一体化节拍相一致。

（三）长三角港口差异性较大，需量身定制一体化方案

功能上，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发展均已进入第四代，南京港、苏州港、南通港等江苏沿江主要港口正

处于第三代向第四代转型阶段，江苏其它港口、安徽沿江港口和浙江的嘉兴、温州、台州港口则处于第二

代向第三代过渡阶段。港口发展阶段不同，意味着对港口一体化的模式与诉求不相同，需要系统化谋划、

差异化对待。港口一体化方案亦需政府、企业等共同商议，量身定制，不宜简单化为“以资本为纽带”的

市场化，也不宜整齐划一的“一刀切”。

参与长三角港口一体化的思路建议

（一）坚持宁波舟山港和上海港双核发展，合力做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长三角港口集群中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双核”发展格局已很清晰。《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上海港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国际航运中心集装箱枢纽港，宁波舟

山港要加快推进现代化综合性港口建设。这意味着长三角港口一体化必须坚持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双核”

发展格局，不宜也不能片面突出上海港的“老大”作用。浙江需积极争取国家把部分高端港航资源，特别

是重大平台和港航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配置到宁波舟山，形成与上海竞合共生的生态，以更大合力做强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宁波舟山港需在坚持做大做强集装箱枢纽港，增强与上海港等长三角港口的业务合作、

股权合作，增强与浙江省域重大产业园区、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合作的同时，着力推进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

心高水平打造，加快提升对长三角区域及其长江经济带铁矿石、油气、液体化工、钢铁等大宗商品的存储、

贸易、运输、分拨以及金融、信息等支撑能力，加快升级大宗散货资源配置与供应链的增值服务，改变建

设大宗散货港“经济效应不高、区域发展带动能力不强”的现实。

（二）坚持智能化绿色化现代港口建设升级导向，引领示范长三角港口集群转型

伴随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物联网、区块链等）的加快成熟、推广商用和人民群众对生态

绿色、减排环保要求的增强，智能化、绿色化已成为港口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与内在要求。宁波舟山港需

以梅山港区 6-10号泊位、鼠浪湖国际铁矿石中转码头二期项目等建设为契机，积极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



级步伐，并把其上升为港口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增强的内在要求，发挥在长三角港口一体化的引领示范作

用。

（三）坚持以深化推进浙沪洋山合作开发为切入口，打造长三角港口一体化制高点

浙沪洋山合作开发已有较显著成效，可以也应该成为长三角港口一体化的切入口。特别是 2020年 3月

24日，宁波舟山港集团和上海港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港口综合开发、建设、运营、管理

等领域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展开战略合作。合作内容和方式包括：上港集团认购宁波舟山港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宁波舟山港将与上港集团协商参与小洋山港区综合开发；双方将以上海港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为平

台在港航、交通、能源等领域及相关项目开展投资合作；双方将在子公司层面，寻求双方子公司的投资及

业务合作；双方同意建立管理层不定期会晤和沟通机制，讨论现有合作情况、未来合作需求等战略合作事

宜。《战略协议》旨在全面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港口一体化”的相关精

神，有助于“立足洋山、跳出洋山”，结合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特别是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高水

平创建与辐射带动作用增强，合力把洋山打造成为长三角港口一体化制高点。

（四）坚持以宁波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为着力点，聚力做大做强浙江港口经济圈

宁波舟山港建设发展需积极学习借鉴上海、深圳等城市先进经验，从战略高度重视并深入推进港产城

融合发展。要围绕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积极在聚力做大做强浙江港口经济圈中实现宁波舟山港做大做

强。特别要做好“四个结合”，即结合此轮“新基建”大契机，升级现代港口新一代信息化基础设施，率

先打造宁波舟山智能港；结合宁波东部新城国际航运服务集聚区、舟山临城航运服务业集聚区升级建设，

积极补齐宁波舟山港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短板；结合国家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地建设，加强港产园联

动，增厚腹地货源生成；结合美丽海洋建设与海洋海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加快卫生港安全港建设，推广

低硫燃油使用、LNG加注服务，提升宁波舟山港绿色环保美誉度，吸引国际货源和船队集聚。

参与长三角港口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一）以港口泊位增量为重点，加快小洋山北侧和大洋山开发，支持建设

长三角港口集团长三角港口集群建设已较为成熟，具体体现为“四个已形成”，即已形成巨大的港航

存量资产和港口吞吐能力，已形成错综复杂的国资、集体、民资、外资等所有者结构，已形成多种多样的

上市、非上市、非股份制等公司结构，已形成与所依托城市千丝万缕的经济和利益关系，整齐划一的整合

难度很大，缺乏可行性、必要性。为此，需以新增港口资源建设共建共享为切入口，以交叉持股等方式来

增进长三角港口一体化的深度。特别是要加快小洋山北侧和大洋山合作开发，深化推进浙沪合作，着力补

齐国际集装箱集拼、保税展示与采购、物流配送，以及一线金融信息、专业服务等增值服务短板，并以此

为契机和基础，联动沪苏合作开发通州湾港等增量港口资源，组建、发展长三角港口集团。

（二）加快浙沪海上大通道建设，打通苏沪沿海大通道，合力开辟长三角海洋经济蓝海

随着沪通铁路即将建成，苏沪沿海港口大通道体系正在形成。相对而言，浙沪海上大通道建设需加快

步伐，特别是岱山—洋山—上海段工程的实质性规划与建设上马，既可作为浙沪合作加大有效投资的战略

工程，为大洋山开发与大小洋山一体化创造条件，也有助于增进浙江自贸试验区、舟山群岛新区和宁波都

市区、宁波舟山港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浦东新区、上海都市经济圈的深度对接，推动进一步做

大做强浙江海港集团、浙江海洋经济，增进浙沪海洋经济的共育共享。进一步，浙沪海上大通道建设需与



甬台温沿海高速、苏沪大通道等对接联通，建成浙沪苏沿海港口大通道体系，合力开辟和做大长三角海洋

经济蓝海。

（三）利用好新冠肺炎疫情低潮，整合长三角地方船队资源，做优做强浙江船公司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活动正常开展带来巨大限制，特别是对国际经贸活动与港口运输业冲击巨大，有

可能带来一批船队公司的低价出售乃至破产。浙江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发达的优势，由省属国企

公司牵头，联合有意愿、符合一定条件的船公司，以江海联运（直达）、近洋运输为重点，组建立足长三

角、面向沿江沿海港口群的船公司。与现有船公司多仅为集装箱船、散货船、油品船或危化船，且多限于

一省范围内不同，浙江主导新组建的长三角船公司，将着力促进长三角港口一体化，强调“四个突出”，

即突出以资本、股权为纽带跨省市共建；突出集散并重，多货种联动；突出快速便捷、点对点等特色；突

出与贸易、加工等增值服务结合，力争积极改变浙江“大港小航”不利局面，保障在长三角港口一体化中

处于有利位置。

（四）对标新加坡港务集团，补齐航运服务和“走出去”短板，转型升级浙江省港口集团

新加坡港务集团（PSA）是全球第二大港口运营商，经营着新加坡港这一全球最大集装箱中转枢纽港，

拥有遍布全球 250条航线，同全世界 123个国家 600个港口有着业务往来，集装箱码头经营、投资和管理

经验丰富。浙江省港口集团的功能定位在《浙江省海洋港口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为：全球一流的港

口投资运营集团。浙江省港口集团需对标新加坡港务集团，加强“三个着力”，即着力加强优秀国际船公

司、航运物流服务公司吸引与新国际航线开辟，进一步加强港航联盟建设与竞争力提升；着力推动宁波航

运交易所升级建设，积极有序把原宁波舟山港集团集装箱订舱服务、航运金融租赁服务等功能转移整合到

宁波航运交易所，专业化做大做强现代航运服务；着力组建浙江港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专业化加强包括

长三角港口集群在内的港口公司、码头泊位等战略投资、兼并重组、合作运营等，加快实现浙江省海港集

团从港口运营商向港口投资运营商转型升级。同时，浙江省海港集团还需借鉴新加坡港务集团全球化投资

运营经验，加强与中远海运、马士基、招商国际等国际船公司和港口运营商的深度合作，携手加强与 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合作建设，加强管理团队、先进技术、运营经验等“软资本”等输出，加快补

齐全球化“走出去”短板，提升长三角港口一体化国际话语权。


